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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成功大學 

112學年度永續校園規劃及運用委員會工作小組第 2次會議紀錄 

 

會議時間：中華民國 112年 10月 11日（星期三）中午 12：00 

會議地點：雲平大樓東棟四樓創新教學工坊 

主 持 人：吳召集人秉聲 

出席委員：陳委員水旺、陳委員建旭、侯委員琮欽、林委員志勝、黃委員賢哲(請

假)、魏委員健宏(請假)、王委員浩文(請假)、陳委員文松(請假)、薛

委員丞倫、黃委員恩宇、潘委員振宇、王委員逸璇、陳委員志宏、林

委員蕙玟(請假)、龔委員柏閔(請假) 、張委員庭嘉、許委員家茵(請

假)、陳執行秘書君達 

列 席 者：臺南郵局、成大醫院工務室、計算機與網路中心、太陽能板廠商、財

團法人國立成功大學文教基金會、成大非營利幼兒園、大新園廠商(春

室)、總務處、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、設計中心、校規會學生委員、

經營管理組、資產保管組、事務組、營繕組(詳簽名單) 

紀    錄：總務處蔡惠玉、營繕組張雅文 

壹、業務報告：（附件一） 

決定：（一）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，同意不列管 3案。 

           1、第二案：校園周邊人行道設置 U-bike站點案 

           2、臨動第一案：長榮路三段 66巷口交通號誌遷移案 

           3、臨動第二案：汽車行駛校園車速警示設備設置案 

         （二）校規會工作小組 109-112學年度列管事項，同意解除列管 3案。 

           1、項次 1：力行校區考古學研究所周邊景觀工程規劃設計案 

           2、項次 3：黃崑巖故居及周邊景觀工程初步設計方案 

           3、項次 8：成杏、力行校區智慧路燈場域試驗案 

貳、主席報告：(略)。 

參、報告案 

第一案  能源科技與策略研究中心續租歸仁校區之「工業燃燒實驗室」及「低

碳能資循環科技園區」。 

決定：本案請能源科技與策略研究中心以書面或到場說明無使用執照建物

（A區「工業燃燒實驗室」）之改善方式及期程，再行決議。 

肆、提案討論 

第一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＜提案單位：經營管理組＞ 

案由：光復校區成大郵局招牌景觀改造更新計畫。 

說明：本校郵局外部的燈箱及招牌行之有年並顯老舊，與校園整體景觀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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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象較無關聯性，希冀由本校設計中心協助設計規劃並進行改造，

以形塑校園整體優質生活設施意象，故提案討論。 

郵局意見：考量中華郵政識別形象，僅訴求郵徽顏色（藍框紅字）不變。 

委員意見：郵徽在不同的地域會有不同的表現，這需要再跟郵局協調溝通。 

決議：本案請先就設計理念及階段性執行成果發函至郵局總公司作有效說

明後，再就郵徽顏色一事做適切、周詳討論後執行。 

 

第二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＜提案單位：成大醫院工務室＞ 

案由：門診大樓通往力行停車場行人通道規劃案。 

說明：本院勞資會議勞工代表提案，因醫院通往力行停車場路線，雖已有

設置行人通道，但標示不夠明顯，通道階梯級距過大，與社科大樓

周邊道路無連貫，故校內學生、員工時常貪圖方便直接跨越花圃而

跌倒受傷，建議優化現有行人通道，方便嬰兒推車或行動不便者通

行，以提供行⼈友善安全道路環境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第三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＜提案單位：計算機及網路中心＞ 

案由：計網中心頂樓太陽能板與 6樓儲能設備連接工程。 

說明：本中心為建置「資安攻防模擬工廠」，擬於資訊大樓頂樓裝設 4 片

380 瓦之太陽能板，並將電纜引導至 6 樓，以連接儲能設備，用以

作為機台及設備之電力來源。 

委員意見：你們有提到不會破壞屋頂的防水層，這水泥塊的重量是否可承

受風力？ 

營繕組意見：儲能設備在建築與消防的要求是什麼？ 

太陽能廠商意見回覆： 

1、我們已與台電確認設置於 20kwh以下是沒有任何規範，主要我們

會在設備旁邊放置滅火器。 

2、關於承受力已請結構技師計算過，結構技師亦會提出簽證。 

決議：本案照規劃方式執行，後續施作的方式請計網中心與廠商注意施做

程序，兼顧安全與品質。 

 

第四案                ＜提案單位：財團法人國立成功大學文教基金會＞ 

案由：更換「國立成功大學員工子女非營利幼兒園」西側兩組門。 

說明：兩組門均為木頭材質，下雨天前後木門會變形無法關閉，目前木門

螺絲脫落無法關閉上鎖，門板掉落。 

委員意見：型式上應考慮耐用材質。 

營繕組意見：門片材質跟型式可與設計中心再討論。 

決議：同意更換，請設計中心協助設計門片樣式與材料。待方案確認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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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提案討論。 

伍、臨時動議： 

第一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＜提案單位：經營管理組＞ 

案由：大新園成大春室招牌設置。 

說明：本校將與大新園西棟建築場地之得標廠商-南美春室簽約，針對建築

物外觀設計規劃，並與本校校園景觀相呼應，以臨時動議提案討論。 

委員意見： 

1、因鄰近新園招待所，請務必注意設備安裝後之油煙飄向等問題。 

2、請思考招牌置於室內，避免懸掛落地玻璃窗外。 

決議：原則同意規劃方向，然執行細節請與經管組、設計中心作進一步討

論，最終方案請再行提案討論。 

陸、散會：下午 1時 40分 


